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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兰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
赛项规程 

 

一、赛项名称 

赛项名称：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

英文名称：Installation and Debugging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System 

赛项组别：中职组 

赛项归属：土木水利类 

二、竞赛目的 

比赛设备采用建筑智能化工程对象实训模型，包括智能大楼（小区）和管

理中心两部分，涵盖了对讲门禁、网络视频监控、周界防范、巡更、建筑环境

监控和 DDC 照明控制五个系统。可培养学生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安装、电气接

线、调试、故障诊断与维护等方面的技术技能，同时检验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、

工作效率、质量意识、安全意识和职业素养等。 

通过比赛提升学生在建筑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调试、设备的运行、管理维护

等方面的职业能力，推动中职学校楼宇智能工程技术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，

促进校企合作、协同产业发展，展示职教改革成果及师生良好精神面貌，紧贴

产业需求，培养面向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、调试、管理和维护的高素质劳动者

和技能型人才。 

三、竞赛内容 

比赛时间共 4 小时，参赛选手在竞赛项目指定的建筑智能工程对象实训模

型上完成比赛任务。 

赛项考核如下核心技能和职业素养： 

（一）根据任务书中的要求，完成各系统的器件选择与安装。（占分比例

30%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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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任务书中的要求，完成各系统的线路敷设与端接。（占分比例

30%） 

（三）根据任务书中的对讲门禁系统功能要求，设置对讲门禁系统的相关

参数，实现室外主机呼叫室内分机、密码开锁等功能。（占分比例 7%） 

（四）根据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功能要求，设置 NVR 网络视频录像机、红外

点阵筒型摄像机（方筒型）等摄像机的相关参数，实现网络高速球摄像机旋转

控制和报警联动录像等功能。（占分比例 10%） 

（五）根据任务书中的 DDC 照明控制功能要求，对 DDC 模块进行编程，实

现 DDC照明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。（占分比例 12%） 

（六）根据任务书所规定的功能要求，完成光照度无线智能终端、光照度

传感器、二氧化碳无线智能终端、二氧化碳传感器等设备参数设置，并进行软

件调试，实现建筑环境实时在线监控。（占分比例 8%） 

（七）按照设备操作规范性、材料合理利用、工具正确使用、工位整洁、

安全文明生产、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考核。（占分比例 3%） 

四、竞赛方式 

（一）团体赛。2 名选手为一队，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筑智能化系统

安装与调试竞赛任务，每队可配 1-2名指导教师。 

（二）以单位报名参赛,不得跨校组队。 

（三）竞赛设置体验区、观摩区。 

五、竞赛流程 

（一）竞赛时间 

各竞赛队在规定的时间内（持续不断的 4 小时），独立完成规定的竞赛任

务。 

（二）竞赛场次：根据参赛队伍数量确定竞赛场次。 

（三）竞赛流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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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竞赛规则 

（一）参赛选手报名 

1.以确定的报名时间和名额报名。 

2.参赛选手须为全日制在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，不限性别，年龄须不超过

21周岁。 

3.团体赛，每支参赛队由 2 名选手组成，不得跨校组队，可配备 1-2 名指

导教师。 

（二）人员变更 

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。 

（三）熟悉场地 

1.参赛选手应在竞赛日程规定的时间熟悉竞赛场地。 

2.参赛队熟悉竞赛场地后，如有异议时，必须在 2 小时内由领队提出书面

参赛选手赛场检录

第一次抽签加密

（确定顺序号）

第二次抽签加密

（确定赛位号）

参赛选手进入赛场

检查确认设备

参赛选手正式比赛

（240min）

是否有申诉

裁判评分核分

申诉受理
是

否

各参赛选手报到

赛前领队会议、分

组抽签

参赛选手熟悉场地

成绩复核

成绩解密并公示

成绩公布

闭幕式颁奖

赛前 赛中 赛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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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送交竞赛仲裁组提请组委会安排整改，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检录 

检录：正式竞赛前，参赛队按领队抽签顺序分批次参加检录，选手必须携

带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参赛证（简称三证）。三证不全者原则上不能通过检录，特

殊情况须经所在省教育厅、公安机关出具有效证明。 

（五）参赛队入场 

参赛选手应提前 30分钟到达赛场，接受工作人员对选手身份、资格和有关

证件的核验，赛位由抽签确定，不得擅自变更、调整；选手不得将手机、无线

上网卡、移动存储设备、资料等与竞赛无关的物品带入赛场，竞赛相关的工器

具等由赛场统一提供。 

（六）正式比赛 

1.裁判在选手候赛时间内将竞赛任务书下发到各工位，参赛选手根据任务

书要求，自行分工，合理计划安排。 

2.各参赛队统一听从裁判长发布竞赛开始指令后正式开始竞赛，合理利用

现场提供的所有条件完成竞赛任务。 

3.竞赛时间为连续 4 小时。食品、饮水等由赛场统一提供，选手休息、饮

食或如厕时间均计算在竞赛时间内。 

4.选手进入赛场后，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因病或其他原因离开赛场或终止

竞赛，应向裁判示意，须经赛场裁判长同意，并在赛场记录表上签字确认后，

方可离开赛场并在赛场工作人员指引下到达指定地点。 

5.竞赛过程中，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参赛选手须达到电工职业

资格安全标准的要求，戴安全帽（现场提供），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，以

确保参赛人身及设备安全。选手因个人误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设备故障时，

裁判长有权终止该队竞赛；在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可提出设备的器件更换要

求，更换的器件经裁判组检测后，如人为损坏或器件正常，则每次扣 3 分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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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非人为损坏，由技术人员确定，经裁判长确认后，并经选手签字确认，将给

予参赛选手补时 1-5 分钟，非人为损坏原因导致更换器件时间不计入比赛总时

长。如非选手个人因素出现设备故障而无法竞赛，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

决。 

6.选手须按照程序提交竞赛结果（任务书），须在比赛工位上所指定的计算

机文件夹内存储比赛文档。配合裁判做好赛场情况记录，并签字确认，裁判提

出签名要求时，不得无故拒绝。 

7.参赛队若提前结束竞赛，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，竞赛结束时间由现场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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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竞赛工位：每个工位占地不小于 16m2（4.5m×3.6m），且标明工位

号，布置楼宇工程实训设备 1套、电脑桌 1张、工作准备台 1张。 

（四）每个竞赛工位提供性能完好的计算机一台，并安装相关软件。 

（五）竞赛场地中间通道宽度不小于 1.0m，周边通道不小于 1.5m。竞赛场

地内屏蔽通信信号，并设置隔离带，非裁判员、参赛选手、工作人员不得进入

比赛场地；竞赛场地划分为检录区、竞赛操作区、现场服务与技术支持区、休

息区、疏散通道等区域，区域之间有明显标志或警示带；标明消防器材、安全

通道、洗手间等位置。 

（六）赛场设有安保、消防、医疗、设备维修和电力抢险人员待命，以防

突发事件；赛场还应设有生活补给站等公共服务设施，为选手和赛场人员提供

服务。 

（七）赛场设置安全通道和警戒线，确保进入赛场的大赛参观、采访、视

察的人员限定在安全区域内活动，以保证大赛安全有序进行。 

八、技术规范 

（一）技术规范 

1.GB50303-2015建筑电气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

2.GB50314-20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 

3.GB50339-201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 

4.GB50348-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 

5.GB50394-2007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

6.GB50395-2007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

7.GB50396-2007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 

8.GA308-2001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

（二）职业标准 

参照《智能楼宇管理师》相关国家职业资格标准高级工、技师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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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技术平台 

赛场提供的技术平台沿用 2018年兰州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“建筑智

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”赛项使用的竞赛技术平台；所需技术平台采用浙江天煌

科技“THBCAS-2B型楼宇智能安防布线实训系统”，工具、耗材统一提供，技术

平台组成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一）主要技术参数 

1.输入电源：单相三线 AC220V±10%，50Hz。 

2.工作环境：温度-10℃～40℃，相对湿度≤85% （25℃），海拔≤4000m。 

3.装置容量：≤1kVA。 

4.外形尺寸：3120mm×1580mm×2310mm。 

5.安全保护：具有漏电保护，安全指标符合国家标准。 

（二）系统结构与组成 

1.楼宇智能安防布线实训系统采用模型模块化设计，由建筑模型、对讲门

禁及室内安防、周界防范、视频监控、巡更、照明控制，建筑环境监控等系统

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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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筑模型由标准规格的铝合金工业型材和网孔式安装板组成，设有总电

源箱。建筑模型分为智能大楼（小区）和管理中心两部分，安保区域设有单元

门和单户窗，实现智能小区对讲门禁系统的设备安装、智能大楼室内安防系统

的设备安装等工程训练，实现单元和单户可视对讲功能。 

3.管理中心实现智能大楼（小区）的集中监控和管理，安装有管理中心机、

视频监控台、监控计算机、DDC照明控制箱等典型管理设备。 

4.在智能大楼（小区）内安装典型探测器（烟感探测器、红外探测器、玻

璃破碎探测器、振动探测器、门磁等）、巡更点、红外对射，安保区域的房间窗

户装有幕帘探测器，实现室内安防与周界防范功能。 

5.在管理中心区域和智能大楼（小区）内，安装典型监控器材（网络高速

球摄像机、红外点阵筒型摄像机（方筒型）、红外筒型摄像机（圆筒型）、网络

红外半球摄像机、NVR网络视频录像机等），实现关键区域视频监控，设有两台

19寸液晶监视器。 

6.功能区域之间采用工程桥架实现系统连接。系统中的各模块即可单独调

试、运行，通过接线和配置，也可进行联动实训。 

7.器件的安装方式与实际工程一致，通过自攻螺丝与工程塑料卡件的配合

使用，一名学生即可单独完成器件的安装；布线方式通过线槽或线管布线。 

8.建筑模型平台基本组成 

序号 器材名称 器材规格或型号 数量 单位 

1 建筑模型 

由铝合金型材框架和安装布线网孔板

组成，3120mm×1580mm×2310mm（长×

宽×高），分为智能大楼（小区）、管理

中心，器件采用自攻螺丝和工程塑料卡

件配合安装。 

1 台 

2 电脑桌 600mm×600mm×800mm（长×宽×高） 1 台 

3 钢凳 Φ300mm×450mm（圆×高） 1 把 

4 铝人字梯 900mm×250mm×1200mm（长×宽×高） 1 把 

5 DDC照明控制箱 600mm×450mm×150mm（长×宽×深） 1 台 

6 工程塑料卡件 20mm×10mm×11mm（长×宽×高） 300 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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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主要系统组成 

序号 名称 主要部件配置 数量 

1 对讲门禁系统 

包含彩色可视室外主机、普通壁挂室内分机、

管理中心机、联网器、层间分配器、通讯转换

模块、管理软件、非接触卡。 

1套 

2 
网络视频监控

系统 

包含网络高速球摄像机、红外点阵筒型摄像机

（方筒型）、红外筒型摄像机（圆筒型）、网络

红外半球摄像机、NVR 网络视频录像机、液晶

显示器。 

1套 

3 
建筑环境监控

系统 

温度传感器、湿度传感器、光照度传感器、CO2

传感器、PM2.5 传感器、平板电脑、风扇、建

筑环境监控系统软件。 

1套 

4 照明监控系统 包含 DDC控制器、光控开关、照明灯具、电源 1套 

10.配套工具与耗材 

序号 名称 主要部件配置 数量 

1 配套工具 

螺丝刀、剥线钳、尖嘴钳、斜口钳、剪刀、电

烙铁、焊锡丝、镊子、钢锯、锯条、手工钻、

针型端子压线钳、U型端子压线钳、卷尺、万

用表、圆珠笔或签字笔、2B铅笔、水写笔、橡

皮、三角尺、卷尺及书写工具、网线钳、线缆

测试仪、工具腰包等。 

1套 

2 耗材 

电源导线、白色护套线、网线、水晶头、屏蔽

双绞线、号码管、标签、针型接线端子、U型

接线端子、不锈钢自攻螺丝、不锈钢平垫、塑

料卡子、焊锡丝、记号笔、网线、PVC线管、

弯头、迫码、杯疏等。 

1套 

十、成绩评定 

（一）评分标准的制定原则 

参照智能楼宇管理师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，结合建筑智能化工程行业技术

规范实施评分，本着“科学严谨、公正公平、可操作性强”的原则，制定评分

标准，综合评价参赛选手职业能力。 

（二）评分细则 

 

一级指标 
比

例 
二级指标 

比

例 
知识点、技能点 

评分方

式 

建筑智能

化系统安
30% 

 

1.器件选择
15% 

对讲门禁与室内安防系统中

器件安装不超过图纸要求 5mm 

过程评

判与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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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与接线 与安装 DDC照明系统 果评判

相结合 
建筑环境监控系统器件安装

不超过图纸要求 5mm 

视频监控系统器件安装不超

过图纸要求 5mm 

2.系统线路

敷设与端接 
15% 

对讲门禁与室内安防系统 

DDC照明系统 

建筑环境监控系统 

视 监控系统31315�4õD�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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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裁判员根据比赛工作需要分为检录裁判、加密裁判、现场裁判和评分裁

判，检录裁判、加密裁判不得参与评分工作。 

（1）检录裁判负责对参赛队伍（选手）进行点名登记、身份核对等工作； 

（2）加密裁判负责组织参赛队伍（选手）抽签并对参赛队伍（选手）的信

息进行加密、解密； 

（3）现场裁判按规定做好赛场记录，维护赛场纪律； 

（4）评分裁判负责对参赛队伍（选手）的技能展示、操作规范和竞赛作品

等按赛项评分标准进行评定。 

3.赛项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，现场裁判每小组按每 4～6个赛位 1

位裁判员设置，每小组设组长一名，组长协调，组员互助，现场裁判对检测数

据、操作行为进行记录，不予以评判；评分裁判按每 10～15个赛位 1位裁判员

设置，对现场裁判的记录、设计的参数、程序、功能进行评判；赛前对裁判进

行一定的培训，统一执裁标准。 

4.参赛选手根据赛项任务书的要求进行操作，注意操作要求，需要记录的

内容要记录在比赛试题中，需要裁判确认的内容必须经过裁判员的签字确认，

否则不得分；评价项目主要包括工具的规范使用、装配工艺、装配质量、电气

连接、参数设置、各系统独立运行、系统联动等。 

5.扣违规分情况 

选手有下列情形，需从参赛成绩中扣分： 

（1）在完成竞赛任务的过程中，因操作不当导致事故，扣 10～20 分，情

况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。 

（2）因违规操作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，污染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规范的

行为，视情节扣 5～10分。 

（3）扰乱赛场秩序，干扰裁判员工作，视情节扣 5～10分，情况严重者取

消比赛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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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赛项裁判组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、规范、透明、无异议”的

原则，根据裁判的现场记录、参赛选手的赛项任务书及评分标准，通过多方面

进行综合评价，最终按总评分得分高低，确定参赛选手奖项归属。 

7.按比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参赛选手的名次。比赛成绩相同，完成竞赛任

务所用时间少的名次在前；比赛成绩和完成竞赛任务用时均相同，按职业素养

成绩较高的名次在前；比赛成绩、完成竞赛任务用时、职业素养成绩相同，名

次并列。 

8.评分方式以小组为单位，裁判相互监督，对检测、评分结果进行一查、

二审、三复核。确保评分环节准确、公正。成绩经工作人员统计，组委会、裁

判组、仲裁组分别核准后，闭赛式上公布。 

9.成绩复核。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，监督组将对赛项总成绩排名前 30%

的所有参赛选手的成绩进行复核；对其余成绩进行抽检复核，抽检覆盖率不得

低于 15%。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及时告知裁判长，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

签字确认。复核、抽检错误率超过 5%的，裁判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。 

10.赛项最终得分按百分制计分。最终成绩经复核无误，经裁判长、监督组

签字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 小时。成绩公示无异议后，由仲裁长和监督组

长在成绩单上签字，并在闭赛式上公布竞赛成绩。 

十一、赛场预案 

（一）在大赛之前，由安全保卫处对安保队员组织培训，提前进行安全教

育，明确具体职责和具体分工。 

（二）赛场安全区域管理，大赛前严格检查各部位消防设施，做好安全保

卫工作，控制闲杂人员进入，防止火灾、盗窃现象发生，确保大赛期间赛场区

域的安全与稳定。 

（三）如发生安全事故，应立即报告现场总指挥，各类人员按照分工各尽

其责，立即进行现场抢救和组织人员疏散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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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。 

（四）电力供应如存在不稳定的因素，配备应急发电车，保证大赛顺利进

行，如中途断电等现象，启用电力应急车并对停电工位进行补时，确保公平公

正。 

（五）设备和计算机等配置备用机，如计算机出现卡顿等现象立即进行更

换，对选手进行适当时间的补时。 

（六）设备运行调试时，应规范操作，避免设备出现短路故障。考生在进

行计算机编程操作时现场裁判提醒要及时存盘，避免数据丢失。 

（七）比赛过程中，技术保障组全程待命，如果出现设备或器件故障，及

时给予维修或更换备用设备，裁判人员记录时间并报告裁判长，所产生的时间，

经裁判长同意给予补时。 

十二、赛项安全 

赛事安全是技能竞赛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，是赛事筹备和运行工

作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。赛项执委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期间参赛选手、

指导教师、裁判员、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。 

（一）竞赛环境 

执委会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竞赛现场、住宿场所和交通保障进行考察，并

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赛场的布置，赛场内的器材、设备，应符合国家有

关安全规定。如有必要，也可进行赛场仿真模拟测试，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。

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执委会要求排除安全隐患。 

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，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。竞赛现场内应

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。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

节，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。 

承办单位应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。对于竞赛内容涉及高空作业、

可能有坠物、大用电量、易发生火灾等情况的赛项，必须明确制度和预案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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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。 

执委会须会同承办单位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人员疏导方案。赛场环境

中存在人员密集、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，除了设置齐全的指示标志外，须增加

引导人员，并开辟备用通道。 

大赛期间，承办单位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，增加力量，建立安全管理

日志。 

参赛选手进入赛位、赛事裁判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所，严禁携带通讯、照

相摄录设备，禁止携带记录用具。如确有需要，由赛场统一配置、统一管理。

赛项可根据需要配置安检设备对进入赛场重要部位的人员进行安检。 

（二）生活条件 

竞赛期间，原则上由执委会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食宿。承办单位

须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及文化，根据国家相关的民族政策，安排好少数民族选

手和教师的饮食起居。 

竞赛期间安排的住宿地应具有宾馆/住宿经营许可资质。以学校宿舍作为住

宿地的，大赛期间的住宿、卫生、饮食安全等由执委会和提供宿舍的学校共同

负责。 

大赛期间有组织的参观和观摩活动的交通安全由执委会负责。执委会和承

办单位须保证竞赛期间选手、指导教师和裁判员、工作人员的交通安全。 

各赛项的安全管理，除了可以采取必要的安全隔离措施外，应严格遵守国

家相关法律法规，保护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。 

（三）组队责任 

1.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，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

保险。 

2.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，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，并对所有选手、指导教师

进行安全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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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参赛选手须加强对参与竞赛人员的安全管理，实现与赛场安全管理的

对接。 

（四）应急处理 

竞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，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执委会，同时采取措施避

免事态扩大。执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报告组委会。赛项出现重大安

全问题可以停赛，是否停赛由执委会决定。事后，执委会应向组委会报告详细

情况。 

（五）处罚措施 

1.因参赛选手原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，取消其获奖资格。 

2.参赛队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，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、警告无效的，

可取消其继续竞赛的资格。 

3.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，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。情节恶劣并造成重大

安全事故的，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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